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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中法〔2022J 111 号 

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绵阳市税务局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企业破产涉税协调联动 
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各县（市、区）税务局， 

科学城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我市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提高破产秉件办理效率，市中级人民法院、市税务局制定《关

于建立企业破产涉税协调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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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企业破产涉税协调联动 

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积极稳妥、统筹推进我市企业破产处置工作，不断优

化我市营商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及《绵阳市深化企业破产

统一协调处置工作实施意见》（绵府函〔2022J 47 号）的要求，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工作机构 

（市级层面，由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

级法院”）、国家税务总局绵阳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市税务局”) 

共同设立绵阳市企业破产涉税事务协调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市

破产涉税协调小组”）。 

（各县市区（园区）层面，由各县市区（园区）人民法

院分别与其所在辖区税务局共同设立破产涉税协调小组。 

（市破产涉税协调小组领导机构由市中级法院分管破产

审判工作的院领导、市税务局分管法制工作的局领导组成，各县

市区（园区）破产涉税协调小组领导机构由各县市区（园区）人

民法院分管破产审判工作的院领导及所在辖区税务局分管法制

工作的局领导组成。 



（市破产涉税协调小组具体工作部门为市中级法院民二

庭、市税务局法制科。各县市区（园区）破产涉税协调小组具体

工作部门为人民法院破产审判部门及所在辖区税务局法制部门。 

（各级破产涉税协调小组具体工作责任人为上述部门负

责人，并指定专人作为联络人。 

（市中级法院民二庭依照本意见第 3、 4、 5 条之规定， 

编制破产涉税协调小组通讯录，各部门相关人员发生变动，应及

时通过联络人向市中级法院民二庭反馈，同时通知同级破产涉税

协调小组组成部门。 

二、工作职责 

（市破产涉税协调小组工作职责． 

1．向市破产涉税协调小组领导机构报告工作，完成领导机构 

交办的事宜。 

2．对全市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破产涉税事宜进行调研、磋商 

并发布指导性意见。 

3．加强信息沟通，推动债权申报、税款清偿等事项顺利进行。 

4．对各县市区（园区）破产涉税协调小组报请的事项进行研 

究、答复。 

S．对各县市区（园区）破产涉税协调小组的工作进行督查、 

考核。 

6．其他事宜。 

（各县市区（园区）破产涉税协调小组除依照本意见第 



七条（1)、 (2)、 (5）项履行相应职责外，应当上报市破产涉税协 

调小组召开会议的情况。 

三、工作程序及议事规则 

（破产涉税协调小组协调企业破产涉税事宜一般采用联

席会议形式，由破产涉税协调小组人民法院工作责任人召集。各

人民法院所承办破产案件涉税事宜需与本行政区划外的税务局

协调工作的，由承办案件人民法院提请该税务局所在辖区的人民

法院工作责任人依照本意见发起联席会议。 

（市破产涉税协调小组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视情况邀请市中级法院和市税务局相关部门参加，通报企业破产

涉税处置工作情况，审议、协调企业破产程序中涉税的共性问题， 

统一政策执行口径。联席会议对共性问题经研究达成一致意见的， 

可形成指导性意见，经市破产涉税协调小组领导机构领导会签后

下发全市执行；尚不具备解决条件的，可待条件具备后，另行提

交联席会议审议。 

（ 县市区（园区）破产涉税协调小组可视具体情况定

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就辖区内企业破产涉税问题进行协调、 

研究处置，对于无法解决的共性问题，可分别由各县市区（园区） 

人民法院、税务局上报至市中级法院和市税务局，提交市破产涉

税协调小组联席会议协调、审议。 

（对个别企业破产涉税争议或重大事项需临时协调处

置的，经承办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提议，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 



或主管税务机关应在第一时间召开破产涉税协调小组联席会议， 

承办破产案件的管理人应当参加。各县市区（园区）破产涉税协

调小组无法解决的，应各自上报至市中级法院、市税务局，提请

市破产涉税协调小组临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形成指导性意见供

各方遵照执行。 

四、其他事项 

（ 本意见下发后，各有关单位应当认真遵照执行。 

（ 各县市区（园区）可以在本意见基础上，出台适合

本辖区破产涉税协调工作的实施意见，并报上级部门备案。 

（ 在执行本意见中发现问题或其他未尽事宜，经市破

产涉税协调小组研究达成一致意见的，可对本意见进行修订。 

（ 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今后上级部门有新的规

定，则按新的规定执行。 



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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